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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1026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.tycg.gov.tw/)下載，附

件驗證碼：XJG3ZR)

主旨：檢送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

（31）」會議記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會113年11月4日桃市建師字第1830號開會通知單續

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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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見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31)討論 

會議時間：113 年 11 月 13 日 15:00~16:00                記錄:梁瀞文 

會議地點：市府 1樓 建照科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陳副處長育時 

參與人員：陳副處長育時、林科長欣慧、高理事長志揚、陳副理事長大榮、

劉國慶、梁瀞文、陳永霂 

 

◆加速建照執行提案： 

1. 依「113 年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會第一審議會第 37 次會議紀錄，第二

案、有關「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」第二種住

宅區(安置街廓)停車出入口規定執行方式如下: 

一、適用範圍:第二種住宅區(安置街廓),且屬原區段微收配回之抵

價地。 

二、第二種住宅區(安置街廓)設置汽車出入口得免檢討土地使用分

區管制要點第三十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:「(一)距

離道路交叉截角線、人行穿越道、斑馬線 10m 範圍內。(二)距

離設置紅綠燈之交叉路口 20m 範圍內。」之規定。 

三、由本府建築管理處逕依建築管理相關程序辦理,免再提送審議會

審議。」 

是否由建管處依上述結論具以執行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依 113 年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會第一審議會第 37 次會議紀錄執

行。(詳附件一) 

 

2. 關於梯廳內有昇降機及一般安全梯遮煙性能疑義(詳附件二)，提請討

論。 

決議：依 104 年 8 月 27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2566 號函釋辦理，昇

降機道前設有昇降機間且併同區劃者，如附件三圖 C所示並標註 

(昇降機間)，則昇降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

時，昇降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之限制；

昇降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

遮煙性能時，昇降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能之

限制。 

 

◆個案疑義： 

1.本案位於楊梅區雙榮段 2136、2137 地號，經分割共有物案件訴訟於桃

園地方法院當庭和解成立，因本基地有執照套繪需要申請申請調閱圖

說及辦理法定空地分割，是否可憑附件 1-1~1-3＂和解筆錄＂申請調

閱圖說及辦理法定空地分割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案得以檢附和解判決書申請調閱圖說並辦理法定空地分割，惟

法定空地分割仍須依相關規定檢討及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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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關於「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」第 37-1 條，其所設昇降機實際設

置面積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部分，是否需區劃?是否有高度規定? 

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案依「111 年度第 4 次法規執行疑義暨審查基準檢討會」案由

三決議，檢討免計範圍免予區劃(區隔)，惟免計範圍之淨高須達

2.1 公尺以上。(詳附件四) 

 

3. 原有陽光山林社區合法建築物迎旭三街 39 號(詳附件五)今需申請拆除

重建，現有私設通路迎旭三街連接至建築線部分是否免再出具土地所

有權出同意書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案已檢附陽光山林社區管理委員會供通行使用同意書及陽光山

林社區規約(詳附件六)，皆明載迎旭三街 39 號面前為社區所使用

道路，故同意依台(83)內營字第 8372124 號函(詳附件七)說明

二…原有合法建築物既有通行權之存在，在不變更私設通路之形

狀、功能及位置前提下，拆除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新建，無須再

檢具該私設通路同意書。 

 

4.本案農舍原核准時法令以 10 公里範圍內之耕地合併申請興建農舍，並

領得使用執照在案，今擬依變更使用執照程序，辦理更換 10 公里範圍

內之配合耕地及原配耕地農地解除套繪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案得依 99 年 9 月 21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90807865 號函釋辦理

變更使照程序更換 10 公里範圍內之配合耕地及原配耕地農地解除

套繪。(詳附件八)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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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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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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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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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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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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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

 

附件八 

 


